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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關連交易－訂立和解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括）原告
人根據香�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第152FA條作出之申請。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
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三日，原告人與本公司及梁毅文先生（「梁先生」）訂立和解協議（「和
解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其中�括）(i)在和解協議之條款之規限下，本公司和梁先
生作為一方及原告人作為另一方不可撤回及無條件地放棄及免除以及應被視為已放棄及
免除因本公司、其附屬公司、申請程序及其所指涉事項針對對方及（倘適用）對方之董
事、管理人員、代表、顧問、代理、僱員、承�商、繼任人、附屬公司、股東及受讓人
所產生及與之有關或相關之任何及全部索償；(ii)申請程序會被終止及撤銷，且並無任何
訴訟費之頒令；及(iii)梁先生須以每股待售股份0.45�元向原告人悉數收購其所持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中每股0.1�元之普通股（「股份」），合共54,645,300股股份（「待售股份」）。梁先
生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見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主席兼執行董
事。於本公佈日期，待售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72%。

於本公佈日期，梁先生於158,863,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9.53%。根據本公司現時可得資料，緊隨上文所述梁先生收購待售股份後，梁先生於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權益預期將增加至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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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簽訂和解協議時，本公司與原告人已按和解協議所載形式向對方提供經其各自律師簽
署的同意令，據此，原告人將終止並撤銷申請程序，且並無任何訴訟費之頒令。

根據和解協議，本公司概無義務發行股份或轉讓任何財產，且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概無向和解協議之其他方支付或收取任何金額、款項或資產。本公司或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亦無向和解協議之其他方作出擔保，且根據和解協議，本公司並無
任何特定義務，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業務經�造成影�。

由於梁先生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主席兼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訂立和解協
議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然而，由於本集團將不會收取和解協議其他方的任何款項
或向其作出任何付款，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訂立和解協議為最低豁免，故將獲豁免遵
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此外，本公司認為訂立和
解協議可令本公司毋須再為應對申請而投入更多時間、費用及資源，故符合本公司及其
獨立股東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盈國金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宋建文

香�，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毅文先生、宋建文先生及吳國柱先生，而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鉉紅女士、蔡偉倫先生及張慶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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